
泊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舟体 

｛日头 市 财 政 局kit 
汕人社〔2021) 100 号 

转发关于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

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，中

央、省驻汕机关事业单位，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： 

现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《关于 

2021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1 313 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彻

执行。 

一、原市直行政性公司退休人员、原郊区机关退休人员、 

国有企业职教幼教退休人员、建国初期干部的基本养老金调整

如下 一义”\ 

（一）由蟹亚养老保险基金核发的基本养老金部分，按照 

粤人社规〔 20九’声 13 号文进行调整，所需资金从企业养老保险

基金中列支， 厂 



（二）按照《关于提高原市直行政性公司退休人员生活补

贴的意见》（汕人社〔 2017 ) 194 号）、《印发关于解决国有企业

职教幼教退休教师待遇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汕府办〔 2011) 

161 号）和《转发＜关于对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部分退休干

部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的通知＞的通知》（汕组通〔 2016 ) 29 

号），在剔除不能纳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补贴后，按照粤

人社规〔 2021 ) 13 号文进行调整，所需资金由市财政予以保障。 

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基本养老金经本次年度调整后仍未

达到我市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的，按我市企业

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计发。 

各级人社部门、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高度

重视，认真做好 2021 年度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的组织实施

工作，并于 2021 年 6 月底前将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位，不

得拖欠。具体落实情况，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于 2021 年 7 

月 6 日前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。 

附件：《关于 2021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》（粤

人社规（ 2021 〕13 号） 

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舟体 
夯 山 口土 丫！j 已 人计 

） 尔 自 则 以 月 

粤人社规〔2021〕13 号 

关于 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

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： 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 2021 年调整退休人

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J 20 号）规定，经省人

民政府同意，从 2021 年 1月 I日起，调整全省退休人员基本养老

金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调整范围 

2020 年 12 月 31日前（含当日）已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

休人员，以及 2020 年 12 月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，并以 2020 年城

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计发基数计发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。 

调整时间 

本次调整的时间自 2021 年 I月 1日起。 



三、调整办法 

本次调整基本养老金，采取定额调整、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

相结合的办法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定额调整。基本养老金每人每月定额增加 45 元。 

(s）挂钩调整。在定额调整的基础上，按照多缴多得、长

缴多得的原则，实行与本人基本养老金和缴费年限分别实行挂钩

调整： 

1．按墓本养老金定比增加。每人每月按照本人调整前基本养

老金月标准的 1.8％再增加基本养老金。 

2．按缴费年限长短增加．缴费年限（含视同缴费年限，下同） 

每满 1年（不满 1年的按 1年计算，下同）基本养老金月标准增

加 1元；缴费年限超过 15 年的，每超过 1年基本养老金月标准再

增加 1元。增加额少于 15 元的，按 15 元发放。 

（三）倾针调整。在定额调整和挂钩调整的基础上，再对退

休的高龄人员和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军转干部分别实行

倾斜调整增加： 

1．对符合本次基本养老金调整范围的高龄退休人员，再按以

下办法进行倾斜调整：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（含当日）年满 70 

周岁不满 80 周岁的，每人每月加发 30 元；年满 80 周岁不满 90 

周岁的，每人每月加发 50 元；年满 90 周岁不满 100 周岁的，每

人每月加发 100 元；年满 100 周岁及以上的，每人每月加发 30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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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上述高龄人员再倾斜增加的基本养老金，纳入以后基本养老金

年度调整基数。 

2．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军转干部，基本养老金在

本次调整后如果未达到所在市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

的，按所在市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计发。 

待遇发放安排及资金来源 

基本养老金已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的退休人员，本次调

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发放，调整基本养

老金所需资金，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基金中列支，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墓本养老保险的

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列支。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的，本次调整增加所需资金由原渠道解决。 

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本次调整增加退休人员墓本养老金分别

从其个人账户余额和统筹基金中支付。其中，个人账户余额支付

部分按照参保人退休时个人账户养老金占首次计发基本养老金的

比例计算；个人账户余额为零时，本次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统

一从统筹基金中支付。 

组织实施 

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措施， 

体现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广大退休人员的亲切关怀，关系退休人员

的切身利益，涉及面广、情况复杂，各市要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， 

严格按照省统一政策和以下要求抓好落实。 



统一执行。各市要按照本通知规定的标准和要求执行， 

不得另行制定方案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提高调整水平、突破调

整政策。 

确保发放。各市要通过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、加

强基金征缴等措施，增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机关事业

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墓金的支付能力，并于 2021 年 6 月底

前将增加的墓本养老金发放到位，不得拖欠。 

加强调度。各市应加强对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的调度， 

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于每周三以书面形式向省社保局上报本地

区调整基本养老金的资金筹集情况（应筹集资金和已到位资金）、 

应调整人数、已调整人数等，省社保局负责调度和督办。 

按时上报。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位后，各市

要及时汇总数据，认真总结分析本市调整情况形成书面报告，并

填写《2021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情况汇总表》，于 2021 

年 7 月 10 日前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，抄送省社

保局。 

障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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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调整基木养老金情况汇总表 
填报单位： （章） 
	

填报日期：2021 年 月 日 

总计 企业退休人员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

参加调 

整人数 

月人均 

增加 
月人均养老金水平 

参加调 

整人数 

月人均 

增加 
月人均养老金水平 

参加调整 

人数 

月人均 

增加 
月人均养老金水平 

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

人 兀 夕〔 兀 人 兀 兀 兀 人 7乙 7石 ，兀 

合 计 

定额调整 

挂钩 

调整 
小 	计 

＃与缴费年限 

（工作年限〕挂钩 

弃与基本养老金水平 

挂钩 

适当 

倾科 
小 	计 

＃高龄人员 

It企业军转干部 

中享受军转倾斜 

政策的人员 

n
 

 
商级职称退休人员 

＃正高级 

＃副高级 

-5- 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	2021 年 6 月 22 日印发 



抄送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，市人民政府 

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	2021 年 6 月 2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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